
大同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位論文專業領域審核作業要點 

110.6.28 系務會議訂定 

一、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確保本系碩博士生之學位論文符合

本系專業領域，特訂定「大同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位論文專業領域審核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二、 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向系辦公室提交論文口試申請資料，系主任於學生繳

交資料後指派本系 3 名教師審核論文內容是否符合本系專業領域。 

三、 論文內容須經審核教師全數同意符合本系專業領域者始可進行論文學位口

試，未符合者得修正後申請重審，重審後仍不符合者，該學期口試將予以

撤銷，並視情節輕重，針對指導教授指導不周進行課責。 

四、 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